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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股東股東股東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

 

 
1.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

 

1.1 本政策載列本公司與股東溝通的目的及實際方式。 

 

1.2 本公司致力與股東定期交流，確保彼等獲得全部所需資料，可合理對本公司

之營運及財務表現作出知情評價。 

 

1.3 本公司將不時審閱本政策，以確保其成效。 

 

2. 與股東之溝通與股東之溝通與股東之溝通與股東之溝通 

 

2.1 股東主要透過本公司之財務報告、通函、公司刊物及披露，從而獲得有關資

料。公司通訊如年報，中期報告及通函以印刷形式刋發，同時亦可於香港聯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.hkex.com.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.ldgnr.com 瀏

覽。 

 

2.2 於本公司網站提供公司資料並定期作出更新。 

 

2.3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，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，可為股東提供股份

過戶登記及相關事宜之服務。股東可直接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提出有

關其股份的問題。 

 

2.4 股東可要求取得本公司資料，惟該等資料必須是已經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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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本公司將按照所有適用法律、法規及規則規定召開股東周年大會及股東特別

大會，並以簡要清晰的方式編製會議通告及相關文件。 

 

2.6 股東周年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為股東提供平台，與本公司董事(「董事」)交

流意見。董事及外聘核數師均會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解答股東之提

問。 

 

 

 


